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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詐欺犯罪被害人之損害填補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刑事裁定 

張明偉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被告A參與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

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電信話務

詐欺犯罪組織，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之犯意聯絡，擔任犯罪組織之一線

人員，與其他一線人員B、C、D等，實

施以交友軟體與大陸地區女子聊天，再

佯以投資等不實說詞，要求投資等行

為。倘對方願意投資，即將此部分資訊

轉給犯罪組織之二線人員，聯繫匯款事

宜，以取得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供被害

人匯款；若詐騙成功，一線人員依據個

人業績，可領取詐欺所得約10%至 20%
作為酬勞。被告A等人以上開方式自民

國（下同） 110年 9月起至 111年 1月 3日
查獲時止，對被害人等實行詐騙手法，

致其等陷於錯誤分別匯款人民幣共10餘
萬至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惟A僅

取得報酬新臺幣7千元。  

爭  點 
壹、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

本條例）第 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

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

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

輕其刑」。於數人共犯詐欺罪之情形

下，該條前段所稱「犯罪所得」，究指

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報酬？

或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物或財產上

之利益？  
貳、倘行為人並未取得問題一所稱

之「犯罪所得」，則其是否僅須於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本條例第

47條前段規定之要件？  

判決理由 
壹、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

前段係以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始終自白

之詐欺犯罪行為人「個人」為規範對

象，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

得者，即獲邀減刑之寬典，未及於其他

共犯或所屬犯罪組織。因本條前段立法

理由僅將「使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

及「使詐欺被害人取回財產上所受損

害」並列為「行為人始終均自白」減刑

之立法目的，並不及於其「必須同時繳

交 其 他 共 犯 或 所 屬 犯 罪 組 織 犯 罪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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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又區分始終自白之行為人「自動

繳交『其』犯罪所得（前段）」及「並

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

『全部』犯罪所得（後段）」而為不同

程度層級化刑罰減免之規範體系，亦足

認本條前段之「其」犯罪所得，僅限於

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

故如行為人「未」實際取得個人犯罪所

得，亦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可言。且

本條前段所謂之「詐欺犯罪」，亦未明

文排除未遂犯，則當然包含既遂與未遂

犯在內。本條前段在文義甚為明確之情

形下，無庸採取其他不同之解釋方法。  
貳、立法院法制局曾於本條草案評

估報告中指出：「若有詐欺犯罪者，為

圖減輕或免除刑責，僅繳交部分犯罪所

得，或犯罪所得低微，藉以減輕或免除

其刑之情事，恐成為漏洞」等語。雖立

法委員陳亭妃等16人所擬具之「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即曾在本條「減

輕其刑」、「減輕或免除其刑」等文字

之前，均列有「得」字，以授權法官於

具體個案裁量決定，然立法院院會三讀

通過之條文，並不採納該修正草案。可

見立法者業已考量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並繳交因犯罪而實際取

得之個人所得，依法即應予減刑。上開

解釋除符合法條體系關聯及明確文義以

外，亦係合於立法者客觀目的性之解

釋。  
參、本條例第43條、第44條罪名係

為打擊詐欺犯罪，而提高刑法第 339條
之4之罪之法定刑。第 47條之減免其刑

規定，乃為緩和第43條、第44條重刑規

定而設，解釋上不宜過苛。倘認第47條
前段之犯罪所得，係指被害金額，如無

犯罪所得亦應自動繳交，始得減輕其

刑，行為人恐因無力繳交，或被迫須提

出自己合法之財產繳交，而放棄自白，

除無助於鼓勵行為人自新及訴訟經濟目

的之達成外，被害人亦無從取回被騙財

物之分毫。而僅於行為人繳交被害人因

被詐欺而交付之全部財物時，始獲減免

其刑優惠之觀點，更限縮本條前段在司

法實務上之適用可能性，自非立法本

意。又本條前段犯罪所得如解釋為被害

金額，將因被害人尚未報案或未被發

現，或因被害人分別繫屬於不同法院案

件，而出現被害人全部損害究竟若干

等，可能造成實務運作困難等爭議，恐

非適當。  

評  析 
 
壹、導論 

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

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

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1，立

法院已於 2024年 7月制定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關於問題壹， 2025年 5月 14
日作成之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大字第

4096號刑事裁定認為，應該以被告實際

拿到數額作為判斷標準；而對於問題

貳，大法庭裁定亦持肯定見解，亦即沒

有犯罪所得，就沒有繳回的問題。此裁

定作成後，法務部認最高法院刑事大法

庭裁定結果與立法目的相違，蓋最高檢

察署於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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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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